附件1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

关于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的公告》的

起草说明
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按照“谁起草、谁清理、谁负责”的原则，由法制股牵头，税政二股、税政三股等部门共同参与，进一步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清理了现行有效或部分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经清理鉴定，决定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
一、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

二、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10月27日至10月31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法制股牵头起草，征求了局内各单位以及部分纳税人的意见，形成了《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关于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的公告》

特此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
2025年11月5日
